
晚清学部成立前的中央教育行政机构沿革

关晓红

　　1905年学部的成立,是清政府中央行政体制的重大调整和新

政时期上层建筑变革的重要一环。尽管外务部、商部、巡警部设立

于前,整个内阁官制变更于后,它的问世没有石破天惊的轰动,却

显示在西学东渐的促动下,清朝统治集团被时代潮流裹胁,向着近

代政治形式迈进一步,为我国近代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奠定了基础。

更为重要的是,与新事新设的外、商、巡三部不同,学部虽然面向新

式学堂,却由旧体制脱胎而出,其诞生历程的一波三折,相当典型

地反映出近代中国社会新旧体制转换的艰难曲折,即使这种变革

只是发生于政体范围之内。

(一)

　　学部的创建,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正式、独立和专门的中央

教育行政机构建制。在此之前的二千多年,历代王朝的政治架构

中,始终没有一个具有统管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权力功能的专职中

央教育行政机关。清代中央集权体制号称完善,国家一级的教育管

理职能主要分属礼部与国子监。这两个机构的相互关系对近代中

央教育行政部门的产生有着明显的制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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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教育行政而言,国子监仅仅负责中央官学,只因收取各省举

荐的学生而与地方官学发生联系。礼部则是清政府管理全国教育

事务的主要职能部门。但下设四个清吏司中,只有仪制司职能的一

部分,是管理与学校、科举有关的事宜。① 概言之,清中叶前中央教

育行政的特征有二:其一,所有运作均围绕科举进行。所谓管理,不

是直接面对学校,而是通过科举考试间接影响于学校。其二,管理

职能由两个相关部门分掌,作用互有重叠。而就全国教育事务而

言,其权限又都只是部分覆盖。礼部管辖范围虽然较宽,也不能完

全囊括。其根本原因,在于教育行政受制于政治体制和教育体系。

在皇权与科举的夹缝中,教育只是礼教的一部分。

　　清中叶后,经过白莲教和太平天国两次社会大震荡,旧学教育

体系分崩离析,不仅书院和社学、义学多数停废,各级官学也形同

虚设。在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下,西学东渐的潜流逐渐渗入中国社

会。1862年京师同文馆设立后,清政府的中央和地方各部门为适

应洋务新政需求,陆续兴建了一批专业学堂和军事学堂,实行对口

管理,不受礼部、国子监管辖,负责新政事务的总理衙门事实上成

为兼管新式学堂事务最多的中央机构。不过,新式学堂大多属于专

门性质,缺乏统一完整的体系,总理衙门虽然负责较多,却并非专

门统辖机构,其内部甚至没有专职负责教育的属官。新式教育的有

限发展,尚未达到非设立中央教育行政机构进行统一管理不可的

程度。而咸同以后各地恢复旧学书院,新旧教育交杂,新旧衙门并

存,成为这一时期教育行政的显著特点。

　　戊戌时期中央教育行政机构的改革,一方面与新式教育的发

展相联系,另一方面则受到政体变革进程全局的制约。而在晚清政

治与社会变革中,上接变官制改政体,下联废科举兴学校育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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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钦定大清会典》卷 31,《礼部·学校》,光绪二十五年礼部刊本。



中央教育行政的改革处在关键的焦点位置。梁启超非常敏锐地看

到了这一点,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 变法之

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

其大成,在变官制。”① 为此,变革中央教育行政的每一步努力,都

伴随着激烈而复杂的矛盾冲突。

　　维新派一开始就把改官制作为重要目标。1898年初,在被视

为维新派纲领的《应诏统筹全局折》中,康有为提出设制度局作为

指导全国变法的中枢机构,凡经制度局讨论制定的新政事宜,都交

给下设的 12局执行,其中就有学校局。在 12新政局中,学校局位

列第三,与维新派对变法强国步骤的认识相一致。其职责是建立学

堂系统,并作为专门的中央教育行政机构实施统一管理。康有为认

为这已“非礼部所能办,宜立局而责成焉”②。这一方案,其实是对

清政府中央行政体制变相的全面改革。表面上看,原有六部并未裁

撤变动,但实际上是另立新的中央行政架构, 六部的作用明存实

亡。只是为了避免触动旧体制引起太大震荡,而将人事上不动老

臣,多用新进小臣的方针施诸制度,以换取既得利益集团的妥协让

步或默许。因此,在西方人看来, 12局就是 12部,学校局便被译成

教育部。③

　　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大臣们意识到设制度局将动摇整个中央

政体,直接威胁他们手中的大权, 声称:“‘开制度局, 是废我军机

也。我宁忤旨而已,必不可开。’王文韶曰:‘上意已定,必从康言,我

全驳之,则明发上谕,我等无权矣。不如略敷衍而行之。’”④从 1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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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四,第 153—154页。

《中国的危机》, 1898年 10月 7日香港《中国邮报》,《戊戌变法》三,第 504页。

《光绪朝东华录》四,中华书局 1958年版,第 4029页。

梁启超:《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以下简称《戊

戌变法》)三,上海神州国光社 1953年版,第 21页。



年 3月至 7月 2日,尽管光绪帝再三催促,总署或托故敷衍,或借

名“变通”,最终完全否定设制度局之议。学校局作为制度局的下设

机构,难逃胎死腹中的厄运。

　　然而,就在否定制度局的第二天,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奏复了拖

延长达两年之久的设京师大学堂之议,并提出“简派大臣中之博通

中外学术者一员,管理京师大学堂事务,即以节制各省所设之学

堂。”此设想始于 1896年 10月盛宣怀的《条陈自强大计疏》,他预

计政府如能批准李端�的《请推广学校折》,大力兴学,将出现“学

校如林”的兴旺局面,教育管理非礼部所能独力承担, 因而建议:

“特简通知时务学行俱懋之大臣专司学政,会同礼、兵二部,提挈纲

领,一新海内之观听”。① 这是目前所见清政府官方文件中关于设

管学大臣的最早提议,只是旧制的礼、兵二部也参与学堂的管理,

与后来实行的新事新管有所不同。耐人寻味的是,军机处和总理衙

门以此为设学校局的替代,与其说是对维新派的让步,毋宁视为老

谋深算的狡计,也就是王文韶“略敷衍”之策的具体实施。在光绪帝

的同意下,孙家鼐成为第一任管学大臣。

　　京师大学堂的创办和管学大臣的设置,在近代教育行政史上

具有界标的意义。管学大臣不仅管辖京师大学堂,而且“节制各省

所设之学堂”。《京师大学堂章程》第 1章第 2节规定:各省学堂皆

当归大学堂统辖”。② 这就明确了京师大学堂兼有统领全国新式教

育的行政机构的职能,从而结束了总理衙门兼管新学堂的历史。这

种体制近似于近代法国教育行政所实行的“大学院制”,“实以大学

校兼全国教育部长之职权”③,又与旧制以国子监为全国学校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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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清史稿》卷 107,中华书局 1977年版,第 3126页。

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 1册,中华书局 1928年版,第 133—147页。

《光绪朝东华录》四,第 3880页。



有所联系,表明政府希望加强新式教育管理并鼓励其发展,同时反

映出新旧势力在变革中央官制问题上的冲突与妥协。由于管学大

臣仍属整个中央官制未经变动下的补充,而且仅简派大臣,未设专

门机构,形式上与监管国子监特命大臣相仿佛,所以,如果说学校

局以中央政体的全面变革为前提,具有体制外变革的性质,管学大

臣则是体制内的调整。

　　管学大臣对各省学堂的管理由京师大学堂的有关机构兼管,

很难全面具体地负责,主要是通过制定各种章程、规制以及教科书

的审定来实施。孙家鼐上任数日,就奏请履行权限:“学堂之设,本

以教育人才,而转以蛊惑民志,是导天下于乱也。履霜坚冰,臣窃惧

之。一旦犯上作乱之人起于学堂之中,臣何能当此重咎。皇上既命

臣节制各省学堂,臣以康有为书中凡有关孔子改制称王等字样,宜

明降谕旨,饬令删除”。他反对“妄事改篡”“久经列圣钦定”的经书,

主张由管学大臣精选后“钦定发下,然后颁行”。① 这似乎体现了总

署的意旨,而与维新派的设想颇有距离。对于兴学,学校局的首要

任务是推广,而管学大臣则偏重于“节制”。总署推“历事四朝,拘谨

无过失,屡次变法皆身在事中,外虽委蛇而心实不怿”② 的孙家鼐

出任首届管学大臣,本身就有一定的倾向性。此后,各地将书院一

律改为学堂时,“皆颁给京师大学堂章程,令其仿照办理”③,有关

添设学堂以及将各省教职改为中小学堂教习等事务,即由管学大

臣审议核办。管学大臣开始统管京师大学堂以外的一切新式学堂。

　　政变之后,慈禧停罢新政,兴学大计无形中辍,有关机构也名

存实亡。1899年秋,吏部侍郎许景澄继任管学大臣。其间顽固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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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复辟,内阁侍读学士陈夔龙具折“请饬整顿学校”,博得慈禧赞

赏,旨令“京师管学大臣各省督抚学政凡有教士之责者,务令宣明

圣学,加意提倡,严定课程,宽筹经费,多备正经正史一切经济性理

有用之书,慎选生徒,专门肄业,俾成有用之才”①。管学大臣虽然

还在行使职权,所做之事却是扼杀新学。1900 年 8 月,许景澄以

“极谏”反对围攻使馆事被戮,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京师大学堂被迫

停办,管学大臣也不废而止。直到 1901年复行新政, 9月 14日清

廷下诏兴学,仍未提及管学大臣,而是“著政务处咨行各省悉心酌

议,会同礼部覆核具奏”②。此后,凡朝臣奏办兴学事宜,或以两宫

太后名义发布谕旨,都由政务处与礼部经办。换言之,自 1900年 8

月许景澄被戮,至 1902年初张百熙继任,这一职位出现了真空,其

权限一度由礼部及政务处代行。

(二)

　　1902 年 1 月 10 日 (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 ,清廷的一道上谕

使张百熙成为第三任管学大臣,也是任职时间最长,建树最多,却

遭受诽谤与争议最大的晚清中央教育行政主官。

　　张百熙受命于政局危急之秋,主持全国兴学大计,既有荣禄举

荐的人脉关系,也有“枢府乏人”③ 机缘巧合,但主要还在其才学和

对变法改革的设想。1901年 3月 (光绪二十七年二月)他“抗疏陈

大计”,一针见血地指出: 变官制是变法自强的关键,“我朝设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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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沿前明旧制,及通商以后,事多创办而官位不增,惟设一总理衙

门以综理之,遂使商务学务及一切新法悉隶外部,各国无此例也。

任官之法,莫善于一事分任诸人,莫不善于一人普任各事”。请求改

总理衙门为外部,增设商部、学部,设尚书侍郎各一人,不分满汉。

他认为:“京师暨各省广设学堂,则于详定章程,广筹经费暨编辑教

科新书等事,均非设立专部不足以事创举而得真才”。① 与戊戌设

制度局的方案相比,上述建议对旧体制的否定改造虽然没有那么

全面彻底,但更具现实可行性。后来新政在变官制方面,与此如出

一辙。

　　张百熙任管学大臣期间,尽管教育行政体制尚未变更。一切规

划措施,仍以京师大学堂统率全国学务的名义进行,但与两届前任

相比,实现了两方面的转移: 一是职能重心,将管理范围由以京师

大学堂为主转向以全国学务为主;二是办事重点,将主要精力从筹

办京师大学堂转向制定管理全国学堂的各种规章制度。

　　为了全力以赴地规划全国学务,他先是三顾茅庐,请吴汝伦出

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并委以管理全权,继之又四处发掘人才,网

罗维新之士讨论制定各种规章。1902年 8月 15日,清政府批准了

由张百熙主持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全国教育行政仍实行“大学

院制”,“京师大学堂主持教育,宜合通国之精神脉络而统筹之。现

奉谕旨,一切条规,即以颁行各省;将来全国学校事宜,请由京师大

学堂将应调查各项拟定格式簿,分门罗列,颁发各处学堂,于每岁

散学后,将该学堂各项情形,照格填注,通报京师大学堂”②。不久,

为了推广普及教育,张百熙请旨成立了译书局与编书处,附设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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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朱有　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 2辑上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753—754页。

张百熙:《退思轩诗集》, 1911年京师印行。



学堂之下, 分别负责编译编辑有关西学和国学的教材资料; 聘请

严复、林纾任译书局正副总办, 李希圣为编书处总纂。这两个机

构的设置,改变了京师大学堂的下属机构基本对内运作的局面,其

主要职能同时面向全国。此外, 京师大学堂还颁布了文案处、支

应处、杂务处的章程①, 进一步健全办事规则与程序, 以求更好地

胜任兼管全国学务的繁重职责。这为独立职能部门的创设开辟了

通道。

　　正当张百熙大展宏图之际, 1903年 2月 8日 (光绪二十九年

正月丁卯) , 清廷发布上谕: “刑部尚书荣庆著会同张百熙管理大

学堂事宜, 务当和衷商办, 认真经理。”② 自此, 管学大臣由一人

增添为两人, 荣庆成为张百熙的副手。

　　清政府任命荣庆为管学大臣, 究竟是为了加强教育行政的领

导, 抑或牵制张百熙? 此事在清廷内外及社会上引起诸多猜测,

“有谓张管学虑政府阻力甚大, 欲得满人有力者助之, 遂奏请添派

者; 有谓张管学心力已瘁, 仍无端绪, 奏请添派管学分其责任, 以

备卸肩者”③, 流言纷纭, 莫衷一是。各种议论集中于以下几点: 其

一, 张百熙在《钦定学堂章程》拟定过程中受到一些朝廷重臣的

非议与挑剔。1902年 8月 26日的《大公报》报道: “探闻张冶秋

尚书奏呈学堂章程后, 军机大臣鹿传霖多方挑剔, 闻因章程中有

星房虚昴星期停课之语, 以为与中国古制不合; 又闻各种新学名

目, 亦多吹求”。《新民丛报》也有消息: “大学堂课程, 本已酌妥

送呈政务处, 闻有智学及国际学二门, 政府疑智学即哲学, 恐系

民权自由之变名, 更疑国际学为不经之谈, 皆拟删改, 再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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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痛哭中国学务之前途》, 《新民丛报》第 27号, 1903年 3月 12日。

《光绪朝东华录》五, 第 4988页。

参见 1903年 3月 9、10日《大公报》刊布的各处章程。



问”①。有报道称:“日前某尚书于朝房晤张冶秋大冢宰, 询及学堂

之规模章程, 以及学生之课程等, 均一一询明, 遂大加痛诋, 如

学堂章程课程不善, 学生之有恶习, 职员人等之疏忽等语”②。其

二, 对张百熙的用人, 朝廷诸多警觉与非难。早在吴汝纶赴日本

考察学务之际,“东人士颇厚遇之, 北京顽固大臣等, 因即谗于庆

邸曰: 吴汝纶现在东洋主持民权自由之说, 不先杀之, 不足以警

众也”③。后来“袁慰帅到京召见数次, 闻其面奏时, 力诋大学堂,

谓学堂所用人员, 多主民权自由学说”④。吴汝纶病逝前在给儿子

的信中证实了这一传闻:“昨得常济生书, 谓袁慰帅到京, 告人谓

大学堂请我为非; 又谓赵从蕃主张革命, 沈小沂乃票匪云云。张

尚书见荣相 (指荣禄) , 荣相告之如此。”⑤当时舆论甚至表示了这

样的忧虑:“据闻现政府中顽固者虑大学堂告成后,学生皆喜新学,

则必与伊党为敌。故凡承办大学堂各员, 稍有未妥处, 伊党即耸

人奏参, 因此现大学堂大臣颇为掣肘。目下张百熙时时为人参劾,

恐难久安其位”⑥。其三, 京师大学堂所招“多绩学之士, 各省材

隽, 一时并集。新奇环伟之风气, 诡异之服饰, 潮涌于京师”⑦, 有

人因而指责“所取学生多系康党”⑧。清廷对此甚为关注, 唯恐该

校成为“革命之府”。其四, 触犯了满汉之忌。清朝歧视汉人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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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时事要闻》, 1903年 1月 13日《大公报》。

罗　　: 《京师大学堂成立记》,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 2辑上册, 第 957页。

《仇视新学》, 《新民丛报》第 14号, 1902年 8月 18日。

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家书,《桐城吴先生年谱》卷 2, 雍睦堂丛书 1943年

刊。

《力诋学堂》, 《新民丛报》第 23号, 1902年 12月 30日。

《总教被谗》, 《新民丛报》第 16号, 1902年 9月 16日。

《时事要闻》, 1903年 3月 18日《大公报》。

《大学课程》, 《新民丛报》第 9号, 1902年 6月 6日。



满汉畛域, 当属不争的事实。即使是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

权倾朝野的重臣, 也须事事谨慎。而张百熙就任后独当一面, 锐

意进取, 难免招来妒嫉与排挤。有人说:“本朝定制, 各部官皆一

满一汉, 故能相维不敝; 今大学仅一汉大臣, 至成弊薮。”①

　　清末报业初兴,媒介哄传之事或属无稽。但上述议论却是空穴

来风,事出有因。兴学必须除旧布新,历来矛盾尖锐,冲突激烈。半

年前媒介就曾披露:“闻张冶秋尚书现在所占据之地位,所组织之

学堂事务,颇受阻难,约而言之,其故有三: 一用款稍多则政府生

疑; 二顽固党有权,凡议章程,必详审至再,使无碍眼字句; 三求差

不得者布散流言。有此三因,故于办理诸务不得不益加慎密也。”②

亲历其事者更道出内幕:“庚子后,一大新政,只有学务,乃以属百

熙,有用人之柄,复掌财权;既杂用外吏,又薪俸厚,羡妒者多;诸人

争以新学自帜,尤为旧人所恨,蜚语寝盛,荣禄、鹿传霖、瞿鸿　在

枢府,皆不善百熙所为,阻力纷起”③。加上学堂所招学生,多为好

奇求新的锐进少年,顽固党势必侧目。去之不能,则迁怒于主持或

主张兴学之人。有人指出:“今日之青年,其必心醉最新之理想,掉

弄自由平等之口头禅以为愉快⋯⋯政府方欲大施其压制,而此说

者忽滕于学生之口,则不能不疑及办理者之有以长养之矣。”而“声

誉飚起”的张百熙知道学务为海内冀观新政的目光所聚,“以为自

疏逖小臣,骤历通显,非认真办事,无以塞天下之望”。他“遍交天下

豪俊”④,招纳新学名士,所倚重者并非泛泛讲论维新时务之人,除

戊戌维新派的活跃分子外,更有一些是庚子中国议会革政派的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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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痛哭中国学务之前途》,《新民丛报》第 27号, 1903年 3月 12日。

《京师大学堂成立记》,《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 2辑上册,第 957页。

《时事要闻》, 1902年 7月 29日《大公报》。

《京师大学堂成立记》,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 2辑上册, 第 958页。



干要员。① 袁世凯指赵从蕃为“革党”,沈兆祉为“票匪”,并非无中

生有。他奏对时“面陈学堂办事诸人,多轻躁少年,学生中极多不安

分者”②,担心教职员以民权自由学说教导学生,“其势大张,为祸

必甚于戊戌”③,希望最高当局有以善其后。

　　不过,复行新政毕竟已成清廷的既定方针,而学务的成败首当

其冲,具有象征意义。因此,当袁世凯等奏参京师大学堂的消息传

开,吴汝纶病故,赵从蕃、沈兆祉被迫退出,令张百熙等束手,学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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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力诋学堂》,《新民丛报》第 23号, 1902年 12月 30日。

《痛哭中国学务之前途》,《新民丛报》第 27号。

京师大学堂开办之际,张百熙打算用原中国议会副会长严复为副总教习,后因阻力

太大,改任译书局总办。而副总办赵从蕃 (仲宣)、文案处总办兼司奏章事宜沈兆祉

(小沂) ,曾任中国议会干事; 另一干事汪立元 (建斋)也一度被张百熙留任杂务提

调。与上述诸人关系密切的曾广铨则先兼差办理学堂交涉事宜,后任副总办。他们

不仅相互援引,还与原中国议会的江浙派领袖汪康年互通消息,告以“其余同事亦

多熟人,将来办事,或可联络一气”(《汪康年师友书札》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年

版、第 3111页)。此外,张百熙还试图启用戊戌罢官的陈三立和张元济,重用被荣禄

指为“康党”的李希圣 (亦园) (《桐城吴先生年谱》光绪二十八年正月记:“李希圣妙

才也, 张尚书欲用之, 荣相指为康党, 遂止不敢用。”但李后来担任京师大学堂提

调)。这些人在张百熙手下不仅身居要职,还是其左膀右臂。沈兆祉是张百熙门人,

张接任伊始,便“为草奏陈四大纲,规画宏远”(《京师大学堂成立记》,《中国近代学

制史料》第 2辑上册,第 958页)。拟定学堂章程,也“以沈小沂、李亦园、张小圃三君

参议为多”(1902年 7月 29日《大公报》)。严复说:“沈小沂、胡梅仙二者,张尚书之

良、平也。”严复虽因“谮者必多”,不能就任京师大学堂副总教习或洋文总教习,却

建言改革,反对原有提调、总办“一切必仍旧贯”的主张,坚持除旧布新,得到张百熙

和沈、胡等人的赞同,首先在教职员的人事上辞旧迎新 (《与张元济书》,王　主编:

《严复集》第 3册,中华书局 1986年版,第 547—548页)。另参《京师大学堂管学总

办襄办提调衔名全录》, 1902年 12月 24日《大公报》; 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初七日

《张百熙为请曾广铨协办交涉事宜致外务部咨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

档案史料丛编》第 12辑,中华书局 1987年版,第 217页; 关于中国议会,参见桑兵

《论庚子中国议会》,《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 2期。



发生滞碍时,政务处反倒出来公开辟谣,以显示政府“锐意求才”的

决心和用人不疑的胸怀。① 既要推陈出新,又须防微杜渐,恰好浙

江御史王某封奏请添派满大员管学,算是为解决两难献出一条两

全之计,进可以表示重视兴学,退亦能够牵制异己。而张百熙本人

也可借此免为众矢之的。荣庆的任命一公布,即引起国内外舆论的

关注,“都人士曰: 荣庆者,刚毅一流人物也。其为人精刻,颇知洁

己,在仓场能厘革积弊。此次管学,其将以此精刻之专长大行其改

革耶? 抑将以法家之手段大施其压制耶?”有人更直接质疑:“然则

荣氏之来,其为鱼朝恩之观军容以监制一切耶?抑将驰入赵壁而夺

此军符耶?”②

　　管学大臣由一而二,最麻烦的还是当事人如何处理彼此的关

系。身在局中的吴汝纶临终前说:“大约张尚书并无倦意,惟政府主

持学权,张殆不能自主。”③ 为了打消张百熙的顾虑,西太后召见时

特意表彰其“学问渊博,办事认真,嗣后当实力办去。荣庆不过兼

差,尔两人无得互相推诿。”如此作态,传媒也将信将疑“其真欲兴

学以造就人材耶? 抑将以笼络张氏者止天下之谤耶?”④ 舆论的诸

多疑虑,反映了人们祸福难料的忐忑心情。然而,出乎意料的是,

张、荣共事之初,不仅相安无事,似乎还能和衷共济。日本人士不无

惊喜道:“近观清国北京大学堂添派会办大臣一事,吾辈尝据清国

历来举动,以为凡一要地,加派人员,胥寓会商于监视之意,故所办

各事,不事事掣肘,即倾轧生嫌。当谕旨下时,我日本在北清局中人

深以为虞,且冷眼以观其动作。乃不料荣管学到差后竟能和平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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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奖励管学》,《新民丛报》第 28号, 1903年 3月 27日。

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家书,《桐城吴先生年谱》卷 2。

《痛哭中国学务之前途》,《新民丛报》第 27号。荣庆为蒙古人,例补满缺。

《时事要闻》, 1902年 12月 31日《大公报》。



合,凡学堂文明敷布办有条理者,毫不掺杂于其间。如是将来清国

学术前途之进步,正未可限量。清国各省学堂若能如张、荣二人同

心协济,何患不人材蔚起,国势日强云。”① 有人因而对荣庆萌生好

感,称其“久抱文明之思想”,“以荣大司寇会同管理大学堂,可与张

大冢宰锐意兴学,而为中国得才庆矣”。② 可惜好景不长,“二人学

术思想,既各不同,用人行政,意见尤多歧异”。清故事凡满汉同官,

必满人执权。“荣庆至,颇自专,百熙不能行其志。荣庆旋入枢府,

百熙益无权。百熙主选派学生赴东西洋游学,荣庆滋不愿,百熙持

之坚,卒派遣,荣庆怨之,后益专断,百熙遂无一事可办矣。”③ 学部

成立时,张百熙坚持不就学部之职,也从侧面证明两人矛盾之说并

非子虚乌有。

　　张百熙与荣庆的关系,既有满汉矛盾的历史阴影,又有新旧较

量的现实斗争。荣庆任管学大臣后,慈禧多次向他询问京师大学堂

事宜。④ 而荣办事皆以慈禧的懿旨为准绳,坚持“以中国政教之固

有,而亟发明以拒异说”。《清史稿·荣庆传》称:“百熙一意更新,荣

庆时以旧学调济之”⑤,可视为两人关系的客观评价,也是张、荣同

任管学大臣时教育行政体制新旧交替的过渡特点反映于人事纠纷

的真实写照。

(三)

　　1903 年 6 月 27 日 (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初三) ,荣庆上任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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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清史稿·荣庆传》,第 12402页。

参见《荣庆日记》,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6年版。

《京师大学堂成立记》,《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 2辑上册,第 958页。

《时事要闻》, 1903年 2月 13日《大公报》。

《时事要闻》, 1903年 2月 28日《大公报》。



个多月后,与张百熙联名奏请“派重臣会商学务”,声称: 为了兴学

务而防流弊,“必须有精审画一之课本,完全无缺之章程”,而“张之

洞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湖北所办学堂,颇有成效,此中利弊,

阅历最深”,并援引过去商务和条约诸多政务“均有旨饬该督商办”

的前例,请派张之洞“会同商办京师大学堂事宜,将一切章程详加

厘定”。清政府很快批准了这一请求。①

　　尽管在奏折中张百熙和荣庆对张之洞推崇备至,此举却别有

潜因。壬寅学制出台后,兴学成为既定国策,各地办学热情高涨,各

级各类学堂迅速增多。但事属草创,关系到建立全国学制系统这样

重大的问题,还需不断修改完善。1902年春拟定壬寅学制时,张百

熙就与张之洞频频函电往返,多次商讨章程的若干细节。公布之

后,张之洞对其内容显然不甚满意,曾致电张百熙,谓《钦定大学堂

章程》不够完善,并逐条辩论。张百熙则复电申述反驳。②其实,《钦

定大学堂章程》已经不能全面直接地反映张百熙的主张。深悉内情

的张缉光函告汪康年:“《大学堂章程》有二本,一详而得教育之方

法,一略而合中国之时趋。政府意在略者,而谓哲学太新,国际学当

删,医学不应入学堂,音乐学乃教戏子, 至哲学之干例禁, 更不待

言,刻下尚无定议也。”③ 参与其事的张鹤龄提供了更为详尽的说

明:“到京后管学即命草创章程,维时尚未知此间情况,直书二万余

言,既上,始知情势不合。复由小沂改拟一本,由管学并呈政府,请

为折衷。政府并有签驳: 语多不伦,既不谙教育情形,而又敢于立

论。盖荆棘从此滋生矣。”④出奏前,张百熙曾召集孙宝　等京中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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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缉光来函之五,《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 1789页。

《电商学务》,《新民丛报》第 28号。

《光绪朝东华录》五,第 5036—5037页。



杰在自宅会议,以求集思广益。① 可见壬寅学制已是张百熙等人与

清廷妥协的产物。1902年底,继袁世凯之后,张之洞也奏参大学堂

办理不善,清廷旨令张百熙明白回奏。后者一面“以张之洞身处京

外,不知京中办事情形,臆断之词,固未足凭,而传闻之讹,亦未能

如京中亲见者确切。谨将历来举办实情,详行奏复,并谓一举一动,

均先禀命政府而行,管学并未敢擅专”等词作复,一面则奏请派张

之洞、袁世凯管理大学堂事务,自行乞退。② 后来虽以接受荣庆为

缓冲,问题并未根本解决。

　　1903 年拒俄运动高潮骤起,留日与国内学生此呼彼应,掀起

一场学界大风潮。青年学生的满腔热忱被指名为爱国,实则革命,

朝野内外涌起一股反对学堂及主张兴学者的逆流。最高当局一方

面表示“学堂仍宜切实兴办”,一面则试图整顿。③ 张之洞“召见时

论及京师大学堂章程,皇太后当谕以汝于学务阅历甚久,如有应行

兴革之处,可随时到大学堂与张百熙、荣庆商办云云。香帅将此谕

告之两管学,故两管学随即奏请添派香帅会商学务”④。这时张百

熙在内外交迫之下,锐气渐消,“传闻张香帅日前与张管学晤谈,辩

论学务至三小时之久,旁观者惟见香帅纵谈利弊,井井有条,管学

大臣唯唯而已。”⑤ 二张见解虽有分歧,共鸣毕竟多于他人。⑥ 张之

洞在学务策划与统筹方面的能力,满汉大员无出其右。他在湖北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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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张百熙说:“即香帅所奏办法,除武学堂外,其所定学科,与潜所奏章程,十同八九,

可见公理相同,不能特别以示歧异也。”徐一士:《一士谭荟》,《近代稗海》第 2辑,四

川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第 378页。

《时事要闻》, 1903年 6月 2日《大公报》。

《时事要闻》, 1903年 7月 2日《大公报》。

《时事要闻》, 1903年 6月 12日《大公报》。

《奏参大学》,《新民丛报》第 24号, 1903年 1月 13日; 1903年 1月 13日《大公报》。

《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年版,第 543页。孙氏亦为中国议会干事。



行的教育与教育行政改革,对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加上其老成

持重的处事态度为当道所器重信任,又善于调合中西新旧而为一

般官绅所欣赏接纳。张百熙等希望借重其经验与声望,在保存成

果,分担压力的基础上,对全国教育进行规划整顿。

　　张之洞接手后,另搭班底,“当将保荐特科之陈毅、胡钧留京赞

助”,“命意由之洞,而笔墨则悉以陈、胡主之”。① 他们以壬寅学制

为基础,取法日本,以湖北教育改革的经验为参考,增补修改。新章

程共 80 篇,其中 15 章为新添,其宗旨尤其体现了张之洞倡导的

“中体西用”思想以及调和中西新旧的手法,“大指在端正趋向,造

就通才,以忠孝为敷教之本,以礼法为训俗之方,以练习技能为致

用治生之具,尤其在考核品行,不得废弃中国文辞”②。尽管修订过

程中管学大臣及其下属对增加经学词章等条款表示过反对甚至抵

制,但张之洞的意旨起主导作用,“日前两管学至畿辅先哲祠张寓

会议,不过画诺而已。”③

　　1904年 1月 13日,清政府批准颁行《奏定学堂章程》。这套章

程以《学务纲要》为总纲,所订癸卯学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学制

系统与教育行政管理系统从此分开。《学务纲要》规定:“必须于京

师专设总理学务大臣,统辖全国学务”。其职能是:“凡整饬各省学

堂,编定学制,考察学规,审定专门普通实业教科书,任用教员,选

录毕业学生,综核各学堂经费,及一切有关教育之事,均属焉。”④

与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兼顾全国学务不同,总理学务大臣是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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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 2辑上册,第 98页。

《时事要闻》, 1903年 8月 17日《大公报》。据《京师大学堂成立记》,奏派张之洞会

商学务由荣庆动议,本想借此排斥张百熙,不料“之洞独断,百熙拱手让之。荣庆遂

不能容喙”。

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卷 8,商务印书馆 1947年版,第 180页。

《记北京大学堂事》,《新民丛报》第 38、39号合本, 1903年 10月。



京师大学堂之上专职统管全国学务,这在清末教育行政沿革史上

是一个明显的转折标志。它使教育行政从教育体系内独立出来,解

脱了管学大臣一身二任的两难状态,有助于划一从中央到地方的

教育行政,使之更好地发挥作用。其职能已与近代教育部基本相

同了。

　　为了迅速落实有关条款,在清政府批准的当日,张之洞又专折

奏请设立总理学务大臣,强调:“学务一事,实为今日自强要图,必

须全国一律举行,方有大效”,“现在管学大臣既管京城大学堂,又

管外省各学堂事务,目前正当振兴学务之际,经营创始,条绪万端,

即大学堂一处,已属繁重异常,专任犹虞不给,兼综更恐难周。”为

使“全国之学务与首善之大学,皆各有专责,而成效可期”,要求“于

京师专设总理学务大臣,以领辖全国学务。其京师大学堂拟请设总

监督一员,请旨简派三四品京堂充选,俾专管大学堂事务,不令兼

别项要差,免致分其精力,仍受总理学务大臣节制考核。”① 张之洞

于此反复申论, 说明他不仅非常重视, 而且力图从速促成其事。

1904 年 1月 14日 (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清政府“命大

学士孙家鼐充学务大臣”②,张百熙和荣庆也由管学大臣改为学务

大臣。

　　值得注意的是,《学务纲要》明确规定了学务大臣的下属机构

设置,这是管学大臣时期所没有的。学务大臣的属官“分为六处,各

掌一门。一曰专门处,管理专门学科学务。二曰普通处,管理普通

学科学务。三曰实业处,管理实业学科学务。四曰审订处,审定各

学堂教科书及各种图书仪器,检察私家撰述,刊布有关学务之书籍

报章。五曰游学处,管理出洋游学生一切事务。六曰会计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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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光绪朝东华录》五,第 5129页。

《教育》,《东方杂志》第 1期, 1904年 3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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